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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加强双方在各自业务领域的优势互补和全方位合作，实现

双赢局面，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于 2013年 2月 1日在深圳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协议的主

要内容如下： 

1、为支持本公司的经营发展，根据本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兴业银行将为本公司提供全

面优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给予本公司集团 20亿元综合授信额度，用于流动资金贷款、绿

色金融节能减排项目贷款、并购贷款、中期票据，授信具体启用需经兴业银行审批方可使

用，并提供现金管理、代发工资、本外币理财、网上银行、贵金属、外汇、个人 VIP 服务

以及各类金融咨询服务等。 

2、兴业银行授权与本公司开展对口合作的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区支行将优

先受理和安排本公司的融资申请，并可视业务情况启用重要客户“绿色通道”，以方便本公

司快捷使用授信额度，在符合国家政策、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管理制度的前提下给予本公司

优先安排授信规模，并给予本公司最优惠利率。 

3、本公司对下属子公司在流动资金贷款等传统借贷业务、特色产品节能减排项目贷款

和发行中期票据、并购贷款等投资银行业务需求，应优先向企业推荐兴业银行，大力支持

兴业银行传统银行业务和投行业务的发展。 

4、本协议作为双方开展有关具体业务合作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和基础，仅初步确定双

方合作的基本目标和范围模式。对于本协议框架内每宗具体的合作业务和项目，甲乙双方

将本着友好原则及本协议精神(以本协议为基础)，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另行签署具体业务/

项目合作协议。 



5、本协议有效期限为一年。协议期满后，双方可根据实际需要决定是否续签。双方可

在依本协议精神签署的具体业务/项目合作协议中约定不同的合同有效期限。 

本协议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协议为战略性合作框架协议，上述授信额度为意向性授信，具体额度存在不确定性，

如在本协议之下开展具体业务，相关合作协议尚需另行签署并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银行和企业实际运行状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与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之战略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东江环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2月 4日 




